
1 
 

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家庭看護工作或家庭幫傭聘

前講習實施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八

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國雇主於第一次聘僱外國人

從事家庭看護工作或家庭幫傭者，應

於申請聘僱或接續聘僱許可前參加聘

前講習。 

前項聘僱家庭看護工之雇主無法

參加聘前講習，得由與被看護者具有

下列關係之一者，且共同居住或代雇

主對家庭看護工行使管理監督地位之

人參加： 

一、配偶。 

二、直系血親。 

三、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或一親等之

姻親。 

四、祖父母與孫媳婦或祖父母與孫女

婿。 

五、雇主為被看護者時，受其委託處

理聘僱管理事務之人。 

第一項聘僱家庭幫傭之雇主無法

參加聘前講習者，得由與被照顧者具

有直系血親或一親等姻親關係，且共

同居住或代雇主對家庭幫傭行使管理

監督地位者參加。 

依前二項規定代雇主參加講習

者，應提供共同居住親屬或代雇主行

使外國人管理監督地位之證明文件或

切結書。 

一、為明確應參加聘前講習之對象，明

定本國雇主自始從未聘僱外國人從

事家庭看護工作或家庭幫傭者，於

第一次聘僱前開外國人時，應於申

請聘僱或接續聘僱許可前，參加主

管機關所辦理之聘前講習，爰明定

第一項規定。 

二、雇主於申請聘僱或接續聘僱許可

時，未參加聘前講習者，依本部九

十二年九月九日勞職外字第○九二

○二○七四二六號令釋，本部得函

請雇主於三十日內補正所缺文件或

資料。 

三、依本部九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勞職

外字第○九一○二○五○七八號函

釋，略以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七條第

三款「雇主指派所聘僱之外國人從

事許可以外之工作」，該款之雇主

係指名義上之雇主。且在雇主明示

或默示下，居於代雇主行使對外勞

管理監督地位之人，所為指派外勞

從事許可以外工作之行為，亦視為

雇主之指派行為。考量外籍家庭看

護工或家庭幫傭之實際管理者，並

非全為雇主，爰參考外國人從事就

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

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

(以下簡稱審查標準)第十條及第二

十三條規定之親屬關係，明定除雇

主外，與被照顧者或被看護者具有

一定親屬關係者，於共同居住情況



2 
 

或代雇主行使對外勞管理監督地位

之人，得參加講習，爰明定第二項

第一款至第四款及第三項規定。 

四、另考量前開規定親屬之居住管理型

態可能為居住於相近鄰里之區域範

圍內，因其亦可代雇主行使對外籍

家庭看護工或外籍幫傭之實質指揮

監督權，故不限設於同一戶籍作為

共同居住之認定，得提供切結書證

明其屬共同居住親屬(或提供戶口

名簿影本)或代雇主行使對外勞管

理監督地位之人，據以認定符合參

加講習資格，惟參加講習者，比照

民法規定，年齡需滿二十歲。 

五、對於雇主為被看護者時，考量其身

體因素可能無法參加聘前講習，得

由受雇主委託處理聘僱管理事務之

人參加講習，爰明定第二項第五款

規定。 

第三條 聘前講習之時數至少為一小

時；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聘僱外國人之相關法令。 

二、外國人健康檢查及其罹患法定傳

染病之處置。 

三、聘僱外國人入國後應辦理事項。 

四、外國人權益保障。 

五、其他與外國人聘僱管理有關之事

項。 

一、明定聘前講習內容及講習時數之規

定，完成講習課程即認定完訓。 

二、雇主聘僱外國人之相關法令部分，

包含有就業服務法、雇主聘僱外國

人許可及管理辦法、入出國及移民

法、全民健康保險法、動物保護

法、勞動契約與薪資給付及聘僱關

係終止之處理等；外國人健康檢查

及罹患法定傳染病之處置部分，包

含有介紹外國人常見之傳染病，雇

主應有之相關處置作業；聘僱外國

人入國後應辦理事項部分，包含有

為外國人辦理入國通報、申辦居留

證及健康檢查等事項；外國人權益

保障部分，包含有外國人之本國風

俗民情、宗教信仰、飲食習慣、人

身安全、轉換雇主及人口販運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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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第四條 聘前講習得以下列方式辦理： 

一、臨櫃講習：參加講習者至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參加講習。 

二、團體講習：同時參加講習為十人

以上者，應以預約方式至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所指定場所，參加

講習。 

三、網路講習：參加講習者至中央主

管機關所建立之聘前講習網站，

參加講習。 

講習課程得以播放影片或多媒體

簡報等方式進行。 

一、為使雇主得透過多元管道便利參加

聘前講習，爰採臨櫃講習、團體講

習及網路講習等實施方式，另為使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預為安排雇主參

加講習，對於團體講習應以預約方

式辦理，爰明定第一項規定。 

二、為因應數位時代，講習課程將以製

作影片或多媒體簡報等方式辦理，

爰明定第二項規定。 

第五條 參加講習者，應攜帶國民身分

證、駕駛執照或全民健康保險卡等身

分證明文件，以供核對。但依第二條

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參加講習者，除

應出具本人身分證明文件外，另應出

具符合該規定之證明文件。 

參加網路講習者，應以內政部憑

證管理中心所簽發之自然人憑證登

入。 

為檢核參加講習者之身分，明定雇主應

出具之證明文件，另由本辦法第二條第

二、三項規定參加講習者，除身分證明

文件外，應提供切結書證明其屬共同居

住親屬(或提供戶口名簿影本)或代雇主

行使對外勞管理監督地位之人。 

第六條 辦理聘前講習之單位對於完成

聘前講習者，應登錄於雇主聘前講習

資訊系統，並發給完訓憑證。 

參加聘前講習之完訓憑證，得由

中央主管機關自網路查知者，雇主申

請聘僱或接續聘僱許可時，得免附。 

明定完成講習後辦理聘前講習單位應登

錄雇主聘前講習資訊系統，並發給完訓

憑證，另雇主參加聘前講習之完訓紀

錄，如中央主管機關可自網路查得時，

雇主於申請聘僱或接續聘僱許可時無須

提供。 

第七條 主管機關得委託依法設立或登

記之財團法人、非營利之社團法人或

其他以公益為目的之團體，辦理聘前

講習。 

前項委託辦理講習之方式，為臨

櫃講習或團體講習。 

考量主管機關得辦理聘前講習之據點有

限，且為使民眾就近參與講習，明定得

委託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財團法人、非營

利之社團法人或其他以公益為目的之團

體，以臨櫃講習或團體講習等方式辦理

聘前講習。 

第八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

七月一日施行。 

考量本辦法發布後，尚需辦理相關前置

作業，故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